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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83_E8_A1_8C_E4_c122_483917.htm 编者：我国即将出

台《物权法》，作为德意志法系特征的物权行为理论应否为

新法所采纳，法学界尚未有定论。本文从物权行为理论之历

史沿革及其内容，物权行为理论价值优劣之比较来分析说明

物权行为理论的合理性以及被立法采纳的必要性，并承载着

笔者对《物权法》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无限希望。物权行为

理论采纳与否之我见 一、物权行为理论之历史沿革及其内容 

欲阐明物权行为理论必须从物权行为概念说起，德国民法把

一般认为是一个合同的物权设立和移转行为，分解为两个行

为的做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德国“普通法法学”。17世纪时

，德国法学家为解决未统一的德国法制不统一的问题，编纂

了一本《实用法律汇编》作为司法实践的参考。该书强调所

有权移转的原因和所有权移转的实际区别，认为它们是两个

事实。这一点给萨维尼以莫大的启迪，从而最终导致其物权

行为概念之提出。按照萨维尼的最初认识，法律行为以意思

表示为实质内容，有意思表示则必有法律行为存在。因此，

法律行为概念中不仅应包括以设立权利义务负担为内容的债

权行为而且应包括以实现权利义务变动为内容的物权行为。

他在柏林大学早期的法学讲授中即已提出：“为履行买卖契

约或其他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契约而践行之交付，本身即

构成‘物权契约’，它符合法律行为的一切基本特征。”

在1840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书中，他指出：“私法

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



于债之关系而成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的

适用。交付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

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亦包括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

示。这些思想后来成为物权行为理论演绎根据。” 物权行为

理论是由一系列从萨维尼思想中发展出的对德国民法物权体

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则所组成，具体包括： 1、物权行为

独立性，即“分离原则”。其意义是指德国法将权利主体承

担的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

变动的行为作为两个法律行为；前者作为原因之债权行为，

后者为结果之物权行为。 2、物权行为不要因性，即抽象原

则。其意义是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

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可撤销不能推出物权行为

的当然无效或可撤销，不要因性是依据独立性进行推理的必

然结果。 3、物权变更的形式主义性，即公示要件主义原则

。因为物的合意乃是对物的交付行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

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是记载

这一物的合意。 有必要指明的两点：第一，并非所有物权行

为中意思表示的合意都以抽象形式存在，抽象的合意只限于

移转所有权行为的“交付”的物权行为中，而在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出让合同等物权行为中，此合意非

但不能抽象，相反必须以书面固定之。第二，物权行为并非

总是伴随着债权行为而存在的，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抵押

合同、质押合同等物权行为，这里就没有作为原因的债权行

为。 二、物权行为理论价值优劣之比较 物权行为理论的“缺

陷”依学者一致见解，有以下两项： 其一，在于严重损害出

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这也是被梁慧星先



生斥之为物权行为理论的最大缺点。梁先生为证明其观点而

言之：在交付标的物之后发现买卖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被撤

销，因物权行为具无因性，不受债权行为影响，买受人仍取

得标的物所有权，而出卖人仅能依不当得利制度请求对方返

还不当得利。这种情形，出卖人从所有权人变为债权人，不

能享受法律对物权的特殊保护，其地位十分不利。 这种观点

有“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之嫌，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债权

行为被宣布可撤销或无效的瑕疵，其实大部分也是物权行为

的瑕疵，因此，此物权行为同样也被宣布可撤销或无效。这

就好比，甲乙两人都投资于股市，却不能形成这样的逻辑：

因为甲乙两人十分亲密，所以如果甲被套牢了，必然导致乙

也被套牢了。或者说：因为甲乙两人根本不相识，甲被套牢

了，而乙必然猛赚一笔。其实，甲乙两人，买了股票之后，

到底结果怎么样，并不是由甲乙这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关系

决定的，而是由他们买的股票本身的市场行情决定的。如果

他们买的是同一种股票，就会发生相同的效果。而假设他们

买的股票不一样，其效果也应不一样。当作为原因的债权行

为可撤销或无效，基于“共同瑕疵理论”其结果的物权行为

大多数也就可撤销或无效，此时出卖人还是其物的所有权者

，并没有损害其合法地位。诚然，也有时债权行为和物权行

为并没有共同的瑕疵，此时也许会出现债权行为可撤销或无

效，而物权行为却有效的情况，但这也不是不要因性本身的

“罪过”，而且从实践来看此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不高的，

大部分还是适用“共同瑕疵理论”，即使万一发生，也可以

用“条件关联说”和“法律行为一体化理论”等无因性之相

对化理论来救济。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学者把“共疵理论”



直接从内部评价法律行为效力而不是从外部强行限制其效力

的发生。其作用机理与条件关联说等相对化理论完全不同。 

其二，物权行为纯属抽象，没有事实根据，是“学说对现实

生活的强奸”。笔者倒觉得这种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因为事

实上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我国，物权行为都是存在的。首先

，在移转现有物权的法律行为中，物权行为的存在是不能简

单否定的。以买卖为例，买卖标的物转移和标的物的财产所

有权的移转是两回事，而不是一回事。有时占有则不能表示

物上财产所有权的移转，有时标的物的转移根本不涉及物上

所有权的移转，如标的物被借用等，所以法律就确实有必要

在标的物转移和物上的所有权的移转之间划分一个界线，这

就是把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作明确划分的根本原因，即使有

时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为抽象的合意。其次，限制物权的

设立行为中的物权行为也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此时物权行为

中的意思表示并非是抽象的合意，而要求书面以固定之。如

果将其视为债权行为，则推出：只有在不动产登记之后才能

产生的限制物权在登记之前即作为债的请求权的标的而移转

，此说显与法理相悖。 相反，物权行为理论之优点却是显而

易见的，据笔者之拙见，主要有以下四项： 其一，有利于使

法律关系明晰。以买卖为例，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被划

分为三个独立的法律行为：一是债权行为，二为移转标的物

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三是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三个

行为截然分开，相互独立，概念清楚，关系明确，每个法律

行为的效力容易判断，有利于法律适用。 其二，有利于法律

行为理论和民法总则编体系的确立。虽然我们知道法律行为

的概念是由抽象思维见长的德国人从罗马法中的契约制度和



遗嘱制度中抽象出来的，但是，假如我们再从抽象到具体，

我们不难发现其各具体的法律行为其实并不只限于债权合同

和遗嘱行为两种，除此必然逻辑地演绎出各私法领域中的其

它具体法律行为，如物权行为和亲属行为。但是正如孙宪忠

先生在论述德国物权法体系时说：“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中，

基本的法律规范是法定规范，能够允许当事人用意思表示来

决定的法律关系实属罕见⋯⋯作为法律行为理论支柱的，其

实际上也只有物权法的物权行为和债权法的法律行为即合同

。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即不承认物权合意，那么法律

行为的唯一理论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的合同了。这样一来，

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规定就成了问题，因为，只作为

对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规则的抽象，作为债法的一般规

则规定还成问题，又怎能成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呢?”如果民法

总则中没有法律行为制度，那么总则中就只剩下民事主体制

度，而只规定民事主体制度，总则的存在可以说是不必要的

，完全可以像《瑞士民法典》那样，把民事主体制度归纳入

“人格法”编而不必单设总则编，难道也要求我们将来制定

《民法典》时用法学阶梯式而不采设总则篇的潘德克吞式吗?

显然不符合现代民法体系完备之要求，有悖于民法发展之潮

流。所以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不但是法律行为制度得以建

立的根据之一，而且也是民法总则编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 

其三，物权行为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合作，为交易设制最安

全的保护，给第三人最充分的保障，同时尽量维护民法的私

法的根本属性。诚然，在某种程度上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功

能上与善意取得制度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对保护交易安

全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物权行为理论是区分物权变动的当



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

的影响来保护第三人的，即该理论是基于当事人自己关于物

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所以德国法学家认为这种对保护第三人

制度的解释更合乎私法的本意。而善意取得制度是从当事人

法律关系的外部对物上请求权的强行切断来保护善意第三人

的。既如此，何谈要两者合作呢?那是因为如上文分析，物权

行为采不要因说，由于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可撤销或无效，

基于共同瑕疵理论，大部分物权行为，也是可撤销或无效，

此时，必须借助善意取得制度从外部入手，保护善意第三人

的合法利益。但是如果出现另外一种情形，即作为原因行为

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没有共同瑕疵，也就是说此时债权

行为被撤销或无效，而物权行为依然有效时，则可以直接通

过物权行为理论从法律关系内部对交易安全进行保护，保障

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不采用善意取得制度，从而将国

家公权力对私法干涉程度降至最低，也可在不承认物权行为

理论的前提之下，避免确定善意与恶意这十分令人头疼的问

题，即使在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下，也需要确定善意，

而此时确定则显得容易得多。事实上，德国民法典在确立物

权行为理论的同时，也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就是明证。 最后

，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使得不动产登记等作为物权转移有效

的根据成为必然，属于私法之范畴。因为按照物权行为理论

，物权契约必须有其外在表现形式。德国民法和我国旧民法

认为，不动产物权契约，其在形式上为登记，所以它们树立

不实质登记主义的原则。故不动产登记不是由于国家对社会

的控制权的扩大，而如否认物权行为理论，则此时的形式登

记主义有国家公权力破坏民法的私法属性之嫌。 编后语：对



走过几个世纪的物权行为理论产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其

优越的制度价值同样也不能抹煞。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化，从未来市场经济需要建立的精确、细致、安全、公

开的法律制度着想，我国立法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将是一个更

明智的选择，并衷心希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物权行为理论能

在我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中占据其应有的合法席位，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